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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358号

申 请 人：韩某

被申 请 人 ：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申请人韩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

的关于“某某小区幼儿园侵占绿地问题履行职责”的回复，向

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3年 10月 17日依法予

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履行职责回复，请求被

申请人依法处理并重新作出回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通过信息公开得到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提供的某某小区地上车位图纸，该图纸显示某某小区

4#(5A)楼南侧为集中绿地，并无围墙和幼儿园操场。申请人申

请查处的是幼儿园把原本规划为集中绿地的空间私自围起院墙

硬化为操场问题，被申请人的回复与我反映的问题无关。申请

人认为，被申请人无证据证明幼儿园项目规划审批手续齐全，

且未告知申请人不服该回复的救济途径。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

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回复认定事实清楚、证

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依据正确。1.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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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环境保护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的《托儿

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9-87(试行)，参照《托儿所、

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9-2016中关于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

“每班应设专用室外活动场地，面积不宜小于 60 ㎡；应设全园

共用活动场地，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 ㎡”等相关要求，某某小

区幼儿园应设室外活动场地，不存在占用绿地的情况。某某小

区幼儿园在规划之初就存在，幼儿园与 4#、5#楼是一个整体，

4#、5#楼的规划已验收通过。2.因某某小区已经获批的规划许

可证进行了变更，致某某小区至今未完成整体建设，截止目前

没有进行整体综合验收。但根据某某小区分期验收的情况来

看，建设单位按照规划要求留足了相应的绿地。但因未进行小

区的整体验收，对于绿地面积和绿化率没有进行测量。综上，

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与事实不符，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

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年 1月 17日，申请人韩某向被申请人周

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“某某 4#、5#楼下幼儿园私自把规

划的公共绿地圈起来用来经营”，后因被申请人未告知韩某查

处结果，韩某诉至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，周口市川汇区人民

法院于 9 月 25 日作出（2023）豫 1602 行初 XX 号行政判决

书，责令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对

韩某反映的事项作出处理。9月 28日，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对韩某作出“关于某某小区幼儿园侵占绿地问题履行职责”

的回复，告知韩某“一、某某小区幼儿园项目位于某某路与某

某路交叉口东北角，项目规划审批手续齐全。二、按照城市总

体规划要求，项目规划审批手续齐全，办理有建设工程规划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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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。三、某某小区幼儿园项目于 2014年开工建设，目前已投

入使用。四、根据《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社区物业管理的

实施意见》（周政〔2019〕7号）规定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负责小区内违法建筑的认定查处；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负责

查处违规搭建、破坏绿地等行为。”申请人对回复不服，向本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某某小区幼儿园用房为 4#、5#楼中间的一层和二

层，系 4#、5#楼建筑的一部分，4#、5#楼经原周口市规划局依

据市规建字〔2014〕XX号证书，经现场验收核对，于 2016年

9月 X日准予发放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问题反映；2.某某小区竣工测

量报告；3.周口市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；4.《托儿所、幼

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JGJ 39-2016；5.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

（2023）豫 1602行初 XX号行政判决书；6.《周口市人民政府关

于规范社区物业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周政〔2019〕7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五十三条第

一款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

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对违反城乡规划的行为具有查处职责，被申请人根据韩某提供

的举报线索进行核查，经查，被举报单位某某小区幼儿园用房

为 4#、5#楼的一部分，且按照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

范》相关规定，建设幼儿园应当设置全园共用的室外活动场

地，而 4#、5#楼已经原周口市规划局现场验收核对，准予发放

规划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。某某小区因城市发展需要，原

有规划变更，无法进行小区综合验收，对已建成的住宅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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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分期验收。而小区绿地的验收针对的是小区整体绿地面积

和绿地率，根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小区绿地内设置

供幼儿活动的场地并不违反规定。故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将核查结果书面告知韩某，符合上述规定。韩某举报

违反规划的行为涉及的是小区业主共有利益，与其自身并无直

接的利害关系，而应以业主委员会或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

过半数或者占总户数过半数的业主的名义维护合法利益。综

上，被申请人已履行法定职责，其作出的履行职责回复并无不

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“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

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《关于“某某

小区幼儿园侵占绿地问题履行职责”的回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11月 20日

抄告：河南省自然资源厅


